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11暨 112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 

機構類型： □養護型  □長期照護型  

機構屬性： 私立小型  

機構名稱：                                                           

評鑑委員：                                                    

委員類別：□管理  □護理 A  □護理 B   ■社工   □環安 

填表人(含職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第 1 頁，共 15 頁 

新北市 111暨 112年度委託辦理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 

社工組指標『B2-B8、B27、B30(九項)、D1-D9(九項)、E1-E3(三項)，共 21項』 

B、專業照護品質(計 31項)(占評分總分 40%) 

級

別 
項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備 註 

評分 
委員意見 

機構 委員 

二

級

加

強

項

目 

B2 

 

個案服

務計畫

與評值

及管理

情形 

1.新進服務對象應於入住72小

時內完成個別化服務，包

括身體、心理及社會需求

評估等。 

2.至少每3個月(安養機構6個

月)或依服務對象需要評估

服務對象身體(含營養)、心

理、社會、認知及活動功

能。 

3.執行服務措施與照顧計畫一

致，並每半年至少1次依評

估結果與服務對象或家屬

共同討論修正照顧計畫。 

4.建立每位服務對象的資料

檔，並依規定年限妥善保

存。依相關法規制定個案

資料調閱辦法，並有相關

調閱紀錄。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抽閱檢視至少5位

服務對象個案服務

計畫等相關文件。 

2.請教各類專業人員

(個管師、社會工作

人員、護理人員、

其他專業人員)如何

針對服務對象需求

進行評估、擬定照

護計畫及評值結果

並持續進行修訂。 

3.檢閱服務對象體重

測量紀錄。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2項。 

C.符合第1、2、3項。 

B.符合第1、2、3項，

且第 4項部分符

合。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B3 機構資

訊化建

置及管

理情形 

1.有服務單位網頁介紹服務內

容(含收費標準)。 

2.訂有資訊管理規範(含安全

管理機制)。 

3.有服務對象管理系統，並隨

時更新內容。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1.檢閱資訊使用管理

規範及資訊安全管

理規範。 

2.請工作人員實際操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3項。 

A.完全符合。 

管理系統
以衛生福
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照顧服務
管理資訊
系 統 為
主。 

□E 

□D 

□C 

□B 

□A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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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備 註 

評分 
委員意見 

機構 委員 

4.有專人維護。 作電腦，以確定是

否有密碼系統及權

限別。 

3.機構網頁可包括部

落格及 face book 

等方便民眾公開搜

尋及瀏覽者。 

 B4 服務對

象適應

輔導或

支持措

施 

1.訂有服務對象適應輔導或支

持措施(含環境、人員、權

利及義務等之解說)。 

2.對出現適應不良或情緒不穩

之服務對象有輔導關懷及

處理，若出現嚴重適應不

良或嚴重情緒不穩之服務

對象有社工、醫護或其他

相關專業人員協處，上開

情形皆有完整紀錄。 

3.能確實回應服務對象之需

求，並留有紀錄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E.完全不符合 

D.第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1項，且第2

項部分符合。 

B.符合第1、2項。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B5 跨專業

整合照

護執行

情形 

1.訂有轉介或照會之條件、流

程、表單等機制。 

2.每3個月召開專業聯繫會或

個案討論會(至少3種不同領

域人員參與)，並有紀錄及

追蹤。 

3.依服務對象需求，確實轉介

或照會醫療團隊或其他專

業，且有紀錄及追蹤。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抽閱檢視至少5位

服務對象之個案服

務紀錄。 

2.請教工作人員轉介

照會之作法。 

3.跨專業人員包含專

任及兼任人員(亦包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項，且

第3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第 3 頁，共 15 頁 

級

別 
項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備 註 

評分 
委員意見 

機構 委員 

括照顧服務員)。 

4.檢視專業人員之建

議，是否落實於照

顧服務中。 

 B6 服務對

象團體

或社區

活動辦

理情形 

1.訂有符合服務對象需求之各

類文康活動或團體工作年

度計畫，內容多元，涵蓋

動態及靜態活動，並有鼓

勵服務對象參與之策略。 

2.有專人負責或規劃服務對象

的個別、團體、社區活

動。 

3.每月至少辦理1次團體或社

區活動(可配合節慶)，並有

紀錄(內容包含：活動辦理

時間、參加成員、活動內

容、活動過程、量與質之

評值成果、活動照片…

等)，且應評值活動對服務

對象的助益。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社交、活動辦

理紀錄。 

2.請教服務對象參與

社交、活動之情

形。 

3.檢視參與成員之個

別評估紀錄。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2項，且

餘1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B7 社區資

源聯結

及運用

情形 

1.訂有社區資源聯結及運用之

相關計畫及鼓勵、協助服

務對象參與社區交流或宣

導服務之策略。 

2.接受社區團體進入服務單位

辦理交流活動。 

3.各項活動均留有紀錄(內容

包含：活動辦理時間、參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檢視機構之社區相

關服務網絡。 

2.檢視外展活動之計

畫書或參與居民之

簽到單或活動之照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3項。 

A.完全符合。 

有關基準
說明第 4
項「定期
盤 點 更
新」部分，
以指標公
告日後之
資 料 為
主。 

□E 

□D 

□C 

□B 

□A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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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備 註 

評分 
委員意見 

機構 委員 

加成員、活動內容、活動

過程、量與質之評值成

果、活動照片…等)。 

4.建立三處以上之多元化社區

相關服務網絡(例如：志工

人力資源、醫療資源、福

利資源、經濟補助資源、

社區關懷據點等資料檔

案)，並定期盤點、更新。 

片。 

3.社區提供之設施設

備。 

4.訪談機構內服務對

象是否有參與社區

活動。 

 B8 與家屬

互動及

提供服

務情形 

1.訂有家屬教育之年度計畫，

內容需含機構防災、公共

安全議題宣導，及鼓勵家

屬與服務對象互動之策

略。 

2.家屬與服務對象互動(如家

屬探訪或服務對象外出與

家屬聚會)須留有紀錄。 

3.每年至少辦理2次以上符合

主題之家屬教育或家屬座

談會或聯誼活動，並留有

相關文件，如簽到單、活

動紀錄(內容包含：活動辦

理時間、參加成員、活動

內容、活動過程、量與質

之評值成果、活動照片…

等)。 

4.每季至少1次與每位服務對

象之家屬電訪或會談了解

文件檢閱 

1.檢閱家屬探視作業

規範、鼓勵家屬探

訪的策略。 

2.檢閱鼓勵家屬探視

紀錄、文件之資

料。 

3.檢閱機構家屬座談

會及家屬教育活動

辦理紀錄。 

4.檢閱家屬與服務對

象互動紀錄。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3項。 

A.完全符合。 

有關基準
說明第 1
項「內容
需含機構
防災、公
共安全議
題宣導」
部分，以
指標公告
日後之資
料為主。 

□E 

□D 

□C 

□B 

□A 

□E 

□D 

□C 

□B 

□A 

 



第 5 頁，共 15 頁 

級

別 
項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備 註 

評分 
委員意見 

機構 委員 

其需要(無家屬之服務對象

除外)，提供支持服務並有

紀錄。 

 B27 提升服

務對象

自我照

顧能力

之促進

及相關

輔具運

用情形 

1.訂有協助及鼓勵服務對象增

進自我照顧能力之辦法或

策略。 

2.落實增加服務對象自我照顧

能力之措施，例如提供服

務對象最少必要之協助、

鼓勵服務對象自己照顧自

己，如自己吃飯、翻身、

如廁等，確實執行並有紀

錄。 

3.落實依服務對象需要提供各

類適切、安全的生活輔具

如進食、穿脫衣服、盥洗

清潔、行動(如：輪椅有個

別化需求等特殊配備，且

煞車功能良好，大小適合

個別人體尺寸)、如廁等生

活輔助器具及支持環境。 

4.提供服務對象衛生保健及健

康生活方式等衛教。 

5.提供服務對象其他生活照顧

服務，包括：協助購物服

務、郵電服務、陪同就

醫、服藥提醒等。 

6.有電視、音響、影音等適當

之康樂設備，以及適當的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觀察機構具有適合

服務對象使用之生

活輔助器具。 

2.檢視機構鼓勵服務

對象具體策略。 

3.檢視服務對象之照

護紀錄。 

4.檢視機構提供予服

務對象之各類輔具

及支持環境。 

5.請教服務對象日常

如何使用各類輔

具。 

6.請機構說明提供服

務對象其他生活照

顧服務項目。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2項。 

C.符合第1、2、3項。 

B.符合第1、2、3項，

且符合第4項至第

6項其中2項。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第 6 頁，共 15 頁 

級

別 
項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備 註 

評分 
委員意見 

機構 委員 

書報類、棋奕類、美勞

類、運動健身類等設備及

器材，且落實使用並有相

關紀錄。 

 B30 依服務

對象個

別需要

提供適

宜餐具

及容器

情形 

1.備有配合服務對象個別化之

餐具，如缺口杯、易握把

柄湯匙刀叉、高邊盤等，

並落實提供服務對象合宜

之餐具。 

2.機構用餐餐具，非全為不鏽

鋼材質，除特殊情形外，

不應使用免洗餐具。 

3.有私人餐具、飲用水用具。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實地察看服務對象

供食情形，有個別

化餐具、杯子。 

2.機構可使用不鏽鋼

餐具，但不能全部

都是。 

3.每位服務對象有私

人餐具、飲用水工

具，並有明確標

示。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項，且

第3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第 7 頁，共 15 頁 

D、個案權益保障(計 9項)(占評分總分 13%) 

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二

級

加

強

項

目 

D1 服務對

象個案

資料管

理、統計

分析與

應用及

保密情

形 

1.管理系統者明確訂定各使

用者之權限，確保服務對

象資料不外洩。 

2.訂有服務對象管理系統之

管理辦法(參照個人資料

保護法，並包含肖像權同

意書、借用標準及流

程)。 

3.對於服務對象管理系統之

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

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上傳

照顧服務資料，且隨時更

新內容。 

4.統計分析結果，有具體因

應或改善措施，並作為內

部改善品質之參考。 

基本資料檢閱 

現場訪談 

1.與負責人員現場會

談及操作。 

2.檢閱服務對象資料

之統計及分析相關

文件。 

3.檢閱機構個案資料

管理系統之保密

性。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3項。 

A.完全符合。 

管理系統
以衛生福
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照顧服務
管理資訊
系 統 為
主。 

□E 

□D 

□C 

□B 

□A 

□E 

□D 

□C 

□B 

□A 

 

 D2 與入住

委託人

訂立契

約情形 

1.應與委託人(本人或家屬、

監護人、代理人)訂立契

約。 

2.契約應給予服務對象至少

5天的審閱期。 

3.契約內容應完備(明定有服

務項目、收費標準、雙方

之權利義務及申訴管

道)，保障服務對象權

益，不得低於定型化契約

之內容，且契約書不應有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契約資料。契

約應核章完整。 

2.與機構主任(院長)

及服務對象會談有

關契約內容事項。 

3.審閱期之訂定屬於

消費者保護法規

範，惟考量服務對

象緊急接受服務之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

項。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第 8 頁，共 15 頁 

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不得記載之事項。 

4.當相關法規、服務對象、服

務提供者條件變更時應更

換契約。 

狀況，必要時由機

構逐條宣讀告知服

務使用者並簽署契

約，以保障服務使

用者之權益。 

4.直轄市、縣市政府

委託安置個案無需

契約審閱期。 

5.公費服務對象應備

有直轄市、縣市政

府委託安置契約

書；契約書應涵蓋

定型化契約範本，

其內容均能含括定

型化契約範本及其

附件所規範者，未

能涵括其權利及義

務則應另立契約。 

6.緊急安置及保護個

案無需簽契約書。 

 D3 服務對

象生活

注意事

項及家

屬來訪

注意事

項訂定

情形 

1.訂有服務對象生活注意事

項及家屬來訪注意事項。 

2.前項注意事項應清楚告知

服務對象及家屬並有紀

錄，且於明顯處公告。 

3.若有違反注意事項，應有

處理或調整，並有紀錄。 

4.依服務對象或家屬的狀況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現場察看 

1.訪問服務對象有關

生活注意事項內

容。 

2.如機構無違反注意

事項個案，則視同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

項。 

A.完全符合。 

服務對象
生活注意
事項允許
服務對象
可自由和
外 界 溝
通。 

□E 

□D 

□C 

□B 

□A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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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或反應適時處理或調整。 符合基準說明第3

項。 

 D4 服務對

象或家

屬申訴

意見反

應辦理

情形 

1.意見反應及申訴處理流程

(含申訴管道)，應張貼於

機構明顯處，且明確告知

服務對象及家屬。 

2.設置合適的意見反應/申訴

管道。 

3.有專人處理意見反應及申

訴案件，申訴處理結果應

回覆申訴者，並有紀錄。 

4.每年分析意見反應及申訴

案件，留有紀錄及追蹤。 

文件檢閱實地察看現

場訪談 

1.檢視意見反應及申

訴處理流程。 

2.實地觀察意見反應/

申訴管道設置情

形。 

3.請教服務對象對於

申訴事件處理流程

是否清楚。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3項。 

A.完全符合。 

有關基準
說明第 3
項「申訴
處理結果
應回覆申
訴者，並
有紀錄」
及第 4 項
「每年分
析」部分，
以指標公
告日後之
資 料 為
主；指標
公 告 日
前，有關
申訴案件
為「定期
分析」。 
 
 
 
 
 

□E 

□D 

□C 

□B 

□A 

□E 

□D 

□C 

□B 

□A 

 

 D5 尊重服

務對象

信仰情

形 

1.尊重服務對象宗教信仰。 

2.服務對象擁有自行決定參

與宗教活動的機會。 

3.有提供靈性關懷服務，並

有服務紀錄。 

4.設有簡易宗教設施，並可

文件檢閱實地察看現

場訪談 

1.檢視個別靈性關懷

服務紀錄。 

2.訪問機構服務對

象。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3項。 

A.完全符合。 

有關基準
說明第 3
項「服務
紀錄」部
分，以指
標公告日
後之資料
為主。 

□E 

□D 

□C 

□B 

□A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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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讓服務對象使用。 

 

 

 

 

二

級

加

強

項

目 

D6 居家情

境佈置

情形 

1.個人空間隱私之維護，床

與床之間應具隔離視線之

屏障物，如：圍簾。 

2.個人空間隱私之維護，監

視器未設置於服務對象寢

室及浴廁內。 

3.床位旁有可擺放私人物品

的櫥櫃或床頭櫃。 

4.允許服務對象可攜帶個人

物品，佈置自己的空間環

境，且不危及公共安全。 

 

 

 

 

實地察看 

1.現場察看服務對象

之個人物品擺放情

形。 

2.現場察看機構個人

空間是否具隱私

性。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1項。 

C.符合其中2項。 

B.符合其中3項。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D7 服務對

象財物

管理及

死亡遺

產處理

情形 

1.訂有服務對象財物管理(如

退休金或零用金代墊、代

購費用管理、信託管理、

重要財物保管、死亡遺產

處理等)辦法。 

2.清楚告知服務對象及家屬

相關規定並有紀錄。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閱機構提供財產

管理之資訊、編

組、執行(保管、提

領、發還)及稽核等

紀錄、相關文件表

單。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項，且

第2項部分符

合。 

B.符合第1、2項。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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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3.有專人協助處理且有紀

錄。 

2.現場訪談服務對象

是否知悉，與機構

提供文件是否相

符。 

3.機構的角色主要是

提供相關資訊與協

助，並非實際管理

或直接處理服務對

象財務，如果服務

對象有需要，機構

有提供相關服務資

訊或協助之紀錄，

如服務對象無此需

求時，在契約、工

作手冊或相關資料

中提供服務的資訊

即算。 

4.無家屬或家屬失聯

服務對象應再檢

視： 

(1)親屬關係建立及

服務對象生前筆

跡、書信等資料

之完整性。 

(2)查察遺產管理作

業各項流程是否

完整與如期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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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D8 提供緩

和醫療

及臨終

照護措

施 

1.提供服務對象或家屬安寧

緩和醫療(如：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簽立、維生醫療

抉擇)或病人自主權利法

(如：預立醫療決定、預

立醫療照護諮商)相關資

訊。 

2.訂有前述安寧緩和醫療或

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處理

之作業流程規範、步驟，

且訂有鼓勵服務對象或家

屬針對DNR共同討論共識

決定的機制。 

3.訂有已簽訂DNR及未簽訂

DNR的處理作業流程，並

有實際案例。 

4.提供服務對象或家屬臨終

照護關懷相關處理流程或

手冊。 

5.協助家屬處理喪葬事宜，

並有紀錄 

現場訪談 

文件檢閱 

1.檢閱機構提供之緩

和醫療、安寧療護

或病人自主權利法

相關資訊，是否將

資訊張貼於明顯

處。 

2.檢閱機構提供之臨

終照護或關懷處理

作業流程、規範及

與家屬共同討論的

紀錄。 

3.現場訪談提供臨終

關懷之人員，了解

熟悉作業程度及辦

理情形；並有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註記之實際

案例。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2項。 

C.符合其中3項。 

B.符合其中4項。 

A.完全符合。 

1.有關基
準說明第
1項至第3
項以指標
公告日後
之資料為
主。 

2.有關基準
說明第 3
項部分，
若 無 實
際案例，
視 為 符
合。 

□E 

□D 

□C 

□B 

□A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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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D9 辦理服

務滿意

度調查

情形 

1.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具名

滿意度調查。 

2.滿意度調查包含服務內

容、服務人員態度、設施

設備等項目。 

3.有調查分析報告。 

4.依據調查結果分析及檢

討，提出改善之措施。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閱調查問卷及改

善方案內容。 

2.與家屬或服務對象

訪談。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

項。 

A.完全符合。 

 □E 

□D 

□C 

□B 

□A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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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服務改進創新(計 3項)(占評分總分 2%) 
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 核 方 式 / 操 作 說 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E1 

管 

理 

組 

委 

員 

主 

責 

評 

分 

前次評
鑑建議
事項改
善情形 

1.針對前次評鑑之改
進事項擬訂具體改
進措施。 

2.確實執行，並有成
效或說明無法達成
改善目標之原因。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與主任(院長)現場會
談。 

2.檢閱改善情形之相關文
件。 

3.檢視各相關建議是否依
建議改善。 

4.請主任(院長)說明改進
內容及成效。 

E.完全不符合。 

D.第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1項。 

B.符合第1項，且第
2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第 1 次接受衛生福
利部評鑑者，以機構
接受地方政府最近
1 次評鑑之建議改
善事項為主；亦未曾
接受地方政府評鑑
者，本項不適用。 

 

□E 

□D 

□C 

□B 

□A 

□E 

□D 

□C 

□B 

□A 

 

 E2 

管 

理 

組 

委 

員 

主 

責 

評 

分 

創新或
配合政
策執行 

1.提供具有創新或特
色之相關措施，包
括：服務對象安全
(如優於法令之更
高規格之設施設備
等)、特殊族群創
新照護服務模式、
配合(參與)政策或
試辦等相關計畫
(獨力倡導、協助
安置住民及防災演
練等)至少 1項。 

2.前述服務具有具體
實蹟(成效)。 

現場訪談 

文件檢閱 

1.與負責人員現場會談。 

2.配合(參與)政策或試辦
等相關計畫由主管機關
認定。 

由評鑑委員共識
決，最多加總分 2

分。 

配合政策包含但不
限以下內容： 

1.加入防災社區計
畫，並參與防災
演練。 

2.配合政府辦理防
災演練擔任示範
觀摩機構。 

3.防火管理制度依
法進行每年2次訓
練中，至少包含1

次演練及驗證。 

4.每年實施緊急災
害應變演練4次，
除複合型緊急災
害應變演練1次及
夜間演練1次以
外，另外2次可採
桌上模擬討論，
並以模擬家屬及
服務對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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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 次 

指 標 

內 容 
基 準 說 明 評 核 方 式 / 操 作 說 明 評 分 標 準 備 註 

評 分 
委 員 意 見 

機 構 委 員 

且有演練之腳
本、過程、演練
後之檢討會議及
檢討修正方案。 

5.收治照護愛滋感
染者且符合以下3

項： 

(1)訂有相關標準作
業流程(SOP)。 

(2)設有基礎設備及
人員訓練 

(3)實際收治個案。 

 E3 

管 

理 

組 

委 

員 

主 

責 

評 

分 

評鑑期
間之違
規及重
大負面
事件紀
錄 

評鑑期間有違規事
項，經查證屬實者。 

違規事項：如於未
經許可立案範圍收
容、對服務對象不
當對待…等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認定違
規事項。 

重大負面事件：如
機構內性侵害、工
作人員對服務對象
施暴、公共安全意
外…等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事件。 

現場訪談 

文件檢閱 

由主管機關提供違
規證明及重大負面
事件資料，最多扣
總分 2分。 

於總分外扣分。    

 

 


